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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社会权司法救济的方式评析

张雪莲

(东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南非宪法不仅明确规定社会权可以通过司法方式获得保护和实施, 而且还赋予法院对社会权进
行救济的广泛权力。宪法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权的救济方式做了一些探索,主要有宣告性判决、强制性

指令和 /读入 0判决。这些救济方式对社会权的保护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也因其局限性影响了救济的效果:

一是过分关注集体利益而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二是对法院命令的执行缺乏有力的监督,常使法院命令

流于形式,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因此,法院应承认社会权是个人权利,赋予社会权以实质的个人权利的内

容,注重对个人权利的救济;并发展新的救济方式, 对政府执行法院命令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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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会权诉讼, 尤其是包含政府积极义务的

社会权诉讼而言,问题的关键通常不是证明权利侵

害的存在,而是为权利侵害建立起适当的、有效的救

济。南非宪法赋予南非法院以广泛的救济权力,正

是基于这些权力,法院对社会权的救济方式进行了

一些探索和尝试。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其他国家借

鉴和汲取。

一、法院救济社会权的权力和方式

南非宪法不仅明确规定宪法权利可以通过司法

方式获得保护和实施, 而且还赋予法院对宪法权利

进行救济的广泛的权力。宪法第 38条规定: /任何

本条列举的人有权向主管法院宣称其权利法案中的

权利受到了侵犯或威胁,法院可以给予适当的救济,

包括权利的宣告。0宪法第 172条第 1款规定: /法

院在决定宪法问题时, 可以发布任何公正和公平的

指令。0从宪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法院救济权力的唯
一限制是 /公正和公平 0的要求。在社会权领域,宪

法救济条款赋予了法院广泛的救济权力, 法院可以

据此发展新的、适当的救济方法来满足社会中处于

不利地位人群的需要。 /法院发布任何 -公正和公
平 .指令的权力为发展许多创造性的以补偿经济和

社会权利的救济铺平了道路。0 [ 1]

虽然我们不应把社会权与自由权做截然的区

分, 但是社会权诉讼确有一些不同于传统诉讼的特

点, 这就要求法院在处理社会权案件时发展和创造

更有效的救济方式。社会权诉讼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诉讼的主体,二是侵害的性质。

首先,社会权诉讼不仅涉及特定的个人的利益,也会

涉及团体或一定阶层的人们的利益。这些人通常是

穷人,依靠政府提供基本的社会经济服务, 因此, 他

们对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积极义务的履行具有特殊

的利益。此外,由于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处于

弱势地位,如果不求助于法院,他们将无法获得这些

基本服务
[ 2]
。鉴于诉讼主体的这一特征,法院在为

他们提供救济时除了要考虑特定个人的利益外, 有

时还要考虑整个受影响的群体的利益,要求国家为

了整个受害者阶层的利益提供适当的救济服务。其

次, 从侵害的性质看,对社会权的侵害通常都是由长

期的结构性剥夺造成的,这种侵害广泛而分散,很难

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量化。因此, 单纯的金钱赔

偿将无法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侵害, 法院必须发展

与这种侵害相适应的新的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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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96年宪法颁布后,南非宪法法院审理了

四起典型的社会权案件。通过这些案件, 法院对社

会权的救济方式做了一些探索,主要有宣告性判决、

强制性指令和 /读入 0判决。宣告性判决是当侵权

行为发生时,法院就权利或法律问题所做出的判断。

在 Grootboom案
[ 3]
中,法院宣称: 宪法第 26条 ( 2)要

求政府在其可利用的资源限度内制定和实施一项全

面的、协调的计划以满足住房权的逐步实现;计划必

须包含合理的措施, 为那些没有土地、没有住房、生

活在极端恶劣条件和危险状况下的人们提供救济;

而政府现有的住房计划没有满足上述要求。从判决

的内容可以看出,虽然宣告性判决可能对政府的资

源利用有一些暗示, 但是并没有为政府行为提出明

确的指令。在随后发生的 TAC案
[ 4 ]
中, 法院在救济

的程度上比 G roo tboom案判决前进了一步。法院首

先宣布政府采取的阻止 H IV母婴传播的计划是不

灵活的、不合理的,违反了宪法第 27条规定的义务。

接下来法院针对政府行为发布了强制性指令: 要求

政府无迟延地取消阻碍 nev irapine使用的限制, 向

全国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 nev irapine, 并采取合理

措施向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试验和咨询设施, 以方

便和加快 nevirapine的使用, 实现减少 H IV母婴传

播危险的目的。与前两个案件不同, Khosa案
[ 5 ]
争

议的焦点不是政府社会保障计划的内容, 而是保障

计划适用的对象,即社会保障权的主体被限定为本

国公民,而把定居在南非的永久居民排除在外。为

了适应案件的需要、为受害人提供更有利的救济,法

院在 Khosa案中引入了 /读入 0判决, 要求政府修订
相关立法,把 /永久居民 0加在 /公民0后面,使永久

居民可以享受到和公民一样的社会保障。

这些救济方式为促使政府履行其宪法义务提供

了一个框架,能够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住房、医

疗和社会保障政策, 重新考虑自己所承担的保护社

会权的宪法义务。但是他们也因其对受害人个人权

利保护的不利而备受质疑。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是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得到完全的、充分的救济,但法

院现有的救济方式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这集中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救济方式过分关注集

体利益而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二是对法院命

令的执行缺乏有力的监督,常使法院命令流于形式,

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

二、过分强调救济方式的集体特征,忽视了个人

权利的救济

南非宪法承认社会权是可以通过司法实施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就司法救济而言, 这并

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社会权是可以通过司法

方式实施的,还存在一个它是应当作为集体权利被

实施,还是应当作为个人权利被实施的问题。而对

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救济性质

的定位和具体救济方式的选择。

(一 )现有救济方式的集体取向

是把社会权看做个人权利并为权利受到侵犯的

个人提供救济,还是把社会权看做整个社会或某个

群体的权利而为案件中暗示的所有人的利益提供救

济? 这是法院在处理社会权案件时必须做出的选

择, 宪法法院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宪法法院在它审理的第一起社会权案件 Soo2
bramoney案中, 第一次阐明了它对社会权和权利救

济的态度。虽然法院规避了集体的健康权与个人的

健康权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冲突的问题,但是它坚持

认为,在很多穷人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

基本健康医疗的情况下, 为 M r. Soobramoney提供昂

贵的医疗是毫无意义的, 无需为了某个特定个人的

利益而牺牲社会整体的利益。基于同样的认识, 在

G rootboom案中, 法院拒绝了原告提出的 /宪法中的

社会权为个人授予权利 0的主张, 拒绝承认宪法中

存在可由个人主张的最低核心的物品和服务的权

利。相反,法院把所有的个人的要求放在一个更宽

泛的社会需要的背景下, 法院认为政府的义务仅仅

是制定合理的计划以达到社会权的逐步实现。

从宪法法院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现有

的救济体系根本无法保证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可以获

得任何个人救济。法院已经承认当宪法权利受到侵

犯时,即使诉讼当事人可能受到了特殊的侵害,但是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了侵害。如果必须要为这

样的侵害提供救济,那么其目的不应仅是向受害人

提供救济,也要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即使作为受

害人的个人是可以识别的, 即使对受害人个人的补

偿是宪法诉讼的基本目的,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法院还必须考虑在社会权保护中社会所具有的利

益,以及它所采取的救济对被告方的影响。正是基

于此,法院采取了一种 /全面的 0救济方法, 将诉讼

利益延伸到特定案件的当事人之外。

就南非宪法本身而言, 多数社会权被表述为个

人权利,如第 26条 ( 1)规定: /每个人有获得充足住
房的权利。0第 27条 ( 1)规定: /每个人有获得健康

医疗服务的权利。0第 28条 ( 1) ( c)规定: /每个儿童

有获得基本的营养、住房、基本的健康医疗服务和社

会服务的权利。0那么, 为什么宪法法院在实践中拒
绝承认个人权利、拒绝为个人提供救济,而把目光投

向了全社会或某个集体的利益? 这或许可以从法院

对社会权功能的理解和对资源不足的忧虑中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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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解释。

首先,南非宪法被认为是南非社会变革的工具,

它承担了使南非社会从资源剥夺迈向资源平等分配

的重任。南非宪法除了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外,也保证大量的社会权。 /这些社会权既含有扩

展个人利益的因素, 也包含一些仅能为群体享有的

利益, 尤其是社会权中的那些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

施予以实现的因素。这种性质的义务要求政府为全

社会或某个集体所有成员的利益提供物品或服

务。0 [ 6]因此,社会权就成为宪法中体现其变革性质
的核心内容,社会权不是个人的权利,社会权的救济

应更多地考虑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其次, 法院认为

南非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允许社会权作为个人权

利予以实施。虽然法院承认社会权的重要性, 但是

同时也强调社会权的重要性和意义必须放在南非的

社会背景下来考虑。南非不仅面对着历史上种族隔

离所造成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如何减轻或消

除贫困。大多数南非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但是可

利用的资源是不充足的, 不足以为每个需要的人提

供物品或服务。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权案件中,任何

为案件中特定个人提供的救济都必然会对其他人或

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例如, 当个人向法院起诉要求

获得某种药物,法院判决政府应当为他提供药物,那

么有同样需要的其他人将无法获得这种药物。在这

种情况下,社会权的实现要求资源的分配能使所有

需要的人获益,法院应把注意力放在个人需要之外

去考虑社会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个人权利必须在集

体的福利下获得平衡。因此,法院认为采用一种超

越个人的、/全面的 0方法提供物品和服务, 实现对

社会权的救济是最可取的。

(二 )法院应注重对个人权利的救济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
治权利, 都是个人的权利。正是个人, 而不是团体,

拥有食物、医疗、工作、社会保障、公正审判、出版自

由、不受歧视等等的权利。0 [ 7 ]把社会权视为存在于
社会层面或一般层面的权利的观点是对社会权的误

解,是有害的。虽然南非宪法法院的策略部分是成

功的, 但是过分强调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必然会对个

人权利构成限制或损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Groo tboom案和 TAC案的判决做出后, 受害者并没

有得到他们急需的住房和药品,他们的生存条件并

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法院为他们提供的救济仅仅

是对政府制定 /合理的 0计划的期待, 宪法赋予他们
的社会权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实质的权利和实际的救

济。在这些案件中, 个人权利被淹没在更广泛的社

会或集体利益中。但是, 那些被社会权保护的利益

实际上是个人利益, 社会权实质上是个人的权利。

因为社会或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具有固有的尊严和价值, 每个人都是平等

的、自主的个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同等的关心和

尊重。作为社会权的主体, 个人有权获得维持其有

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而且, /在这些

权利所确定的范围之内, 个人拥有超乎社会目标和

社会利益之上的合理的优先性 0 [ 8]。因此, 为了社

会利益和集体利益而否定个人权利的做法是没有依

据的。

此外, 南非宪法法院拒绝把社会权作为个人权

利予以救济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首先,我们不应

否认宪法社会权, 尤其是第 26条和第 27条包含的

住房权和健康权,应服务于社会变革的目标,但是这

并不妨碍社会权成为个人权利。相反,承认社会权

是个人权利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救济正是南非社会变

革的内在要求。 /变革 0不仅要消除由于几个世纪

的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政策, 南非在政治、社会、经

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更重要的是

宪法给了南非未来一个 /更公正的社会 0的承诺: 要

把南非建成一个建立在 /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0基
础上的新的、更好的社会。而南非宪法之所以要规

定大量的社会权, 是因为一个人缺少基本的社会经

济资源和服务会妨碍他成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 /同

等有尊严 0的人。社会权为 /人的尊严、平等和自
由0等核心的宪法价值注入了实质的内容, 它提醒

我们: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诸如住房、食物等生存的必

需品而被迫依靠他人时,他的尊严、平等和自由都将

受到损害。因此, 保护个人的社会权与社会权承担

的社会变革的任务是一致的。而且为了更好地完成

这一任务,社会权不应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而应成为

每个个人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其次,资源匮乏与

否定个人的社会权、拒绝对个人权利给予救济之间

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法院一再强调, 在社会

权案件中任何为案件中特定个人提供的救济都必然

会对其他人或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

权利冲突的问题, 而权利冲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法

律现象。不仅社会权之间会有权利的冲突, 在自由

权之间也同样存在权利冲突
[ 9]
。只是与自由权相

比, 社会权对国家积极行为的依赖性更强一些,而资

源匮乏又会使社会权的权利冲突问题显得更为突

出。但这并不能成为拒绝对社会权作为个人权利进

行救济的充分理由,除非法院也同样拒绝对自由权

作为个人权利进行保护。

就社会权本身而言,资源匮乏确实增加了权利

保护的难度,法院采取的 /全面的 0的救济方法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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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保护社会权的一种选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法院所能做出的唯一

选择。实际上,法院完全可以既兼顾国内资源不足

的现状, 又为个人权利提供救济。在这方面, 一种

/以利益为基础0 ( interest2based)的方法或许能提供
一些帮助,这种方法承认社会权保护个人的紧急程

度不同的利益。如南非学者 Dav id B ilchitz认为社

会权保护两类利益,一类是个人最基本、最紧急的生

存利益;另一类是生存利益之外更宽泛的利益,它们

的实现能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 10]
。这两种利益

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紧急性,如果受害者不能得到立

即的救济,他们就有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危险,因

此这种利益必须得到优先考虑,它们构成了社会权

的最低核心内容。对于这种最低核心层面的社会

权,政府负有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立即予以实现

的义务。 /最低核心 0的概念对于社会权的保护至

关重要,一方面它能解决资源不足与个人权利保护

之间的矛盾,因为保护社会权中最基本、最紧急的生

存利益只需要使个人免受生存威胁的最低的基本资

源即可。另一方面, 最低核心的概念也使法院保护

个人的社会权成为可能。因为一旦承认了社会权的

最低核心内容,法院就可以依据它所提供的基准对

政府行为进行审查, 并在社会权最低核心内容的范

围内为个人提供立即的救济,或者至少可以在政府

的计划实施之前发布针对个人的临时救济命令。

三、拒绝发布监督命令,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

为了使社会权能真正实现, 法院必须赋予宪法

社会权以实质的个人权利的内容, 并在它们被侵犯

时提供有效的救济。有效的救济能增加实现权利的

可能性,也能增加个人实际享有他们被赋予的利益

的可能性。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 将社会权视为个

人权利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正如阿根廷法律

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席 V ictor Abramov ich所说

的,从对社会权案件的分析中能得出的最重要的教

训之一就是:法院需要发展新的程序和救济规则来

监督政府义务的履行
[ 11 ]
。

(一 )宪法法院监督命令的缺失

在社会权案件中, 法院的命令通常会要求政府

采取积极措施为权利的侵害提供救济, 如修改现有

计划或制定新的计划, 提供目前没有提供的服务或

把提供服务的范围扩展到目前不享有该项服务的

人。而且,这类案件不可避免地要包括 /各种各样

的政治组织,针对大型公共机构, 如学校系统、医疗

卫生当局和公共住房当局等的指控, 以及需要长期

重构和监督的救济方式 0 [ 12 ]。因此, 为了保证自己

的命令获得有效实施, 法院必须决定它应当在多大

程度上对政府的行为、行为的范围和行为的方式发

出直接的指令。

对法院而言, 控制其命令实施的最明显的方法

是发布结构性命令或监督命令 ( structura l o r superv i2
sory interdicts)。这种命令通常要求政府为执行法

院命令制定一项计划,并把计划提交法院和另一方

当事人批准,然后定期向法院和另一方当事人报告

计划的执行情况。对于政府执行法院命令的情况,

法院可以自己进行监督, 也可以通过诉讼的另一方

进行监督,也可以由法院指定的监督者进行监督。

实际上,法院的监督命令为政府履行其宪法义务提

供了评判的依据。 /监督命令是一个制定目标并监

督目标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法院和市民社会

相互作用的过程, 它为市民社会和其他诉讼参加人

提供了一个评价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机会。0 [ 13]发

布监督命令必将有利于法院命令的有效执行, 监督

命令本身也构成了社会权独特的救济方式。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宪法法院对监督命令的使

用一直持慎重态度。在 G roo tboom 案中, 好望角高

等法院的判决包含了一项监督命令: 几个被告应在

判决做出后三个月内向法院提交关于判决执行情况

的报告;原告应在上述报告提交后的一个月内对其

做出评论;被告应在其后的两个星期内对原告的评

论做出回应。但是宪法法院撤销了这一命令, 仅发

布了一个简单的宣告性命令, 而把对住房计划缺陷

的救济完全留给了政府。在 TAC案中,原告向法院

提出了发布监督命令的要求。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

要求,一是出于案件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即数以千

计的儿童和母亲被感染; 二是他们认为在市民社会

和政府之间存在极大的不信任, /政府履行法院命

令的程度和速度存在很大差别, 履行既可能是积极

的, 也可能是浮夸和缓慢的 0 [ 14]。高等法院采纳了
原告的主张发布了监督命令, /每个被告应在 2002

年 3月 31日前提交报告, 说明为了执行法院命令他

已经做了什么、接下来将采取什么措施以及采取这

些措施的时间安排 0[ 15]。宪法法院虽然承认它有权

在适当的情况下发布监督命令以确保政府履行法院

判决,但是它也明确表示它相信政府会履行法院判

决: /政府总是尊重并执行法院的命令,没有理由相
信在本案中它不会这样做。0 [ 16 ]因此, 法院再一次放

弃了监督命令。

但是事实并非如宪法法院所希望的那样, 政府

并没有严格履行宪法法院的判决。宪法法院在 Gro2
otboom案和 TAC案中拒绝发布监督命令影响了法

院命令的有效性, 也使法院对受害人的救济大打折

扣。受害人虽然赢得了诉讼,但是政府却做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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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院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最终的政

策决定权留给了政府, 它的直接影响是受害人并没

有得到法院判决允诺的住房或药物。G roo tboom案

判决没有包含任何政府履行义务的时间框架, 结果

是数年后政府的住房政策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宪

法法院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 在 M odderk lip案的判

决中, 宪法法院指出: /政府已经忽略了 G rootboom

案的命令,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考虑处

在住房危机中的人们的惨况。0 [ 17] TAC案的判决虽

然包含了对政府行为的直接指令, 但是由于缺乏有

效的监督,法院命令在国家和各省层面都没有得到

真正的执行
[ 18]
。

(二 )法院的积极作用与救济的有效性

宪法法院拒绝发布监督命令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法院对政府计划的监督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这会使监督本身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如果使用不

当可能会使法院深陷于对复杂的政府政策的繁琐的

管理之中,这是很多法院都不愿面对的。更重要的

是,监督命令的使用可能会与权力分立和民主的原

则相抵触,从而损害到法院的合法性。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在决定宪法问题,尤

其是涉及社会权实施的问题时,法官被要求发挥复

杂而困难的平衡功能:一方面, 他们要考虑自身作为

宪法保护者的角色,另一方面, 他们也要考虑在制定

政策和决定政府开支方面法院能介入政府其他分支

领域的能力和程度。对于法院而言, 社会权可能是

它们涉足的最危险的领域, 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民主

的,或者是对政府其他分支的权限的侵犯。而法院

发布监督命令更加剧了社会权与民主原则和分权原

则的紧张关系,因为借助监督命令,法院不仅可以告

诉政府做什么,而且可以对政府的具体计划和计划

实施的具体方式施加影响。因此, 法院在为社会权

提供救济时要面对更多的实际困难, 但是,法院不应

因此而放弃对政府义务的监督。

首先,法院有责任保护社会权, 并为此发展新

的、有效的救济方式。一般来讲,当民主过程能保证

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有效地履行宪法义务时, 法院

保护社会权的作用会很小。但是, 一旦权利的实现

被忽略,法院就有宪法上的义务促使其他政府分支

履行其宪法义务。社会权的受害者通常是社会中处

于最弱势地位的人群,法院不应成为旁观者。在社

会权的实施中,法院救济的作用是重要的,因为案件

进入诉讼阶段就意味着通过政治参与的民主程序来

实现社会权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一旦受害人向法

院宣称他们的社会权受到了侵犯, 而且法院也认为

侵犯确实存在,那么法院就必须为他们提供适当的、

有效的救济。这是宪法赋予法院的权力,同时也是

法院承担的宪法义务。为了实现社会权的保护, 法

院有义务发展新的程序和救济规则来监督政府义务

的履行。为此,法院需要比以前更多地介入立法和

行政领域。

其次, 虽然分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是重要的宪法

原则,但它们并不是绝对的。权力分立 /只是一种
手段,其目的是保障人权的实现0 [ 19] , 而不应成为人

权保障的障碍。同样, /民主制也须依附于权利, 它

的目标就是促进权利 0 [ 20]。而且, 尽管民主原则反
对法院的积极作为,但是民主并不是宪法的唯一价

值, 南非宪法追求的 /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 0的核

心价值也为法院发展新的救济方式提供了依据和指

导。因此,法院发布监督命令、对社会权进行积极的

救济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社会权的实现不仅

与资源的多寡有关,更与资源的分配有关,不仅是一

个物质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的政治决策

对社会权的享有程度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政府可能

会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减少本可用于满足人

们基本需要的资源、拒绝或迟延履行法院的判决。

因此,当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无法或不愿实现资源

的合理分配时, 法院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保护社会权、为社会权提供有效救济的必然要

求。如果法院不能采取积极措施监督政府义务的履

行, 宪法关于社会权的承诺就只能保持在消极权利

的水平,法院也无法为它们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救济。

社会权的司法实施为理解权利和救济的关系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崭新的视角。南非宪法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它明确承认社会权是可以通

过司法实施的,这为社会权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强有

力的制度框架。但是,要使这些权利为穷人和处于

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真正享有还要面临许多的挑战。

在救济方式的设计方面, 法院必须要有更多的勇气

和创新精神:承认社会权具有可以立即实现的最低

核心内容,注重对个人社会权的救济;发展新的救济

方式,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使社会权成为每

个人都能主张、每个人都能享有的真正的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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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ways of judicial relief for south Africa. s

Zhang Xue lian

( Law S 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N anjing, J iang su 210096)

Abstract: South A frican constitu tion not on ly explic itly regu lates that soc ia l rights may be protected and accom2
plished in judicia lw ays, but a lso g rants the wurts w ide r igh ts to carry out jud icia l relief for soc ial righ ts. Constitu2
t iona l court has made some exp loration in the w ays o f relief in judic ial practice, m ain ly inc luding dec laratory judg2
men,t compu lsory statement and / read in0 judgmen.t These w ays of relief have played certa in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but lim italion o f these w ays has affected the effect o f re lie:f 1. M ore emphasis on collectire interests

than the protect ion of indiritua l rights; 2. There is a lack of sufficient superv ision in the implementat ion of court or2
derw hich is often carried out in form ality w eaken ing the effic iency of re lie.f So, the court should adm it socia l r igh ts

are part of indir idual rights, endow social rights w ith contents of ind iridua l rights, enhance the relief of ind iv idua l

rights, dere lop new re liefw ays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supervision on government. s implementat ion of court ordes.

Key words: soc ia l rights; ind iv idua l rights; w ays o f re li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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